单一来源采购专家论证意见表
（预算金额200万以上适用）
	项目名称
	

	预算金额
	

	专家姓名
	
	工作单位
	

	职    称
	
	联系方式
	

	身份证号
	

	拟选供应商
	

	供应商地址
	

	专家论证意见：
（主要包括：项目情况介绍，对项目内容、技术性能等方面进行分析，论证采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的合理性和唯一性） 










	结论：
此项目符合下列单一来源采购适用情形的第  项，依据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，必须使用单一来源方式采购。
（一）只能从唯一供应商处采购的； 
（二）发生了不可预见的紧急情况不能从其他供应商处采购的； 
（三）必须保证原有采购项目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，需要继续从原供应商处添购，且添购资金总额不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百分之十的。

	专家签字
	
	日期
	


注：
1.本表适用于预算金额200万元人民币（含）以上的采购项目。
2.货物与服务项目，由相关职能部门组织论证；工程项目，由实施归口管理单位组织论证。
3.专家应为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，且从事相关领域的人员。专家组为3人（含）以上单数，其中校内专家不超过三分之一，专家应分别出具论证意见。
4.必要时可附页或提供相应的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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